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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上位文件（1/2）

注：

• 团员发展工作【贯穿全年】，并无特定开始时间。

• 全年随时可提交入团申请书、进行团员教育培养，各院系根据

实际情况推进即可。

• 详细流程及要求请参考：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SXwQlNzB5boRZdzmJ2Ipw

2023年8月，共青团中央修订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

工作细则》，明确申请入团、入团积极分子的确定、教育培养

和考察、发展对象的确定、新团员的接收5个阶段15个步骤的

入团流程，进一步规范发展团员工作。

团员发展基本流程

u 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》
https://www.gqt.org.cn/tngz/xz/xz_zsjsgz/202204/t20220424_787460.htm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SXwQlNzB5boRZdzmJ2Ipw
https://www.gqt.org.cn/tngz/xz/xz_zsjsgz/202204/t20220424_787460.htm


一、上位文件（2/2）

2019年8月，共青团中央印发《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明确团的基层组织应

当把“推优”作为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。认真落实“28周岁以下青年入党，一般应从团员中发展；
发展团员入党一般应经过团组织推荐。使‘推优’工作逐步成为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渠道，

使共青团员成为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来源”的要求。28至35周岁青年入党，一般应听取所

在单位或所在地团组织意见。

https://www.gqt.org.cn/xxgk/tngz_gfxwj/other_tngz/202210/t20221012_790037.htm

u 《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《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

https://www.gqt.org.cn/xxgk/tngz_gfxwj/other_tngz/202210/t20221012_790037.htm


二、团员发展工作时间线（1/2）

时间 申请 培养 考核 备注

1月 √ √

2月 √ √
• 春季学期开学，摸排当前所有已提交入团申请书的同学（入团申请人、入团

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）的发展进度，确认已保质保量完成了应有的发展步骤，
持续推进团员发展工作。

• 面向学生，加强做一次入团申请的指导和动员。
• 明确本年度本院系团员发展名额。

3月 √ √

4月 √ √

5月 √ √ √

• 5月中下旬，开展团员拟发展对象考试。
• 推荐、预审、公示发展对象。
• 召开支部大会。
• 填写、审核电子版《入团志愿书》。
• 领取、填写、审核、移交纸质版《入团志愿书》（毕业生需提前至6月中旬

完成）。
• 填报系统、领取团员证，举办入团仪式（院系自行开展）。
• 完成本年度60%以上团员发展名额。

6月 √ √

团员发展时间线-上半年



二、团员发展工作时间线（2/2）

时间 申请 培养 考核 备注

7月 √ √

8月 √ √
• 秋季学期开学，摸排当前所有已提交入团申请书的同学（入团申请人、入团

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）的发展进度，确认已保质保量完成了应有的发展步骤，
持续推进团员发展工作。

• 面向新生，集中做一次入团申请的指导和动员。
• 面向老生，加强做一次入团申请的指导和动员。

9月 √ √

10月 √ √

11月 √ √ √

• 11月中下旬，开展团员拟发展对象考试。
• 11月下旬-12月上旬，申报下一年度团员发展名额。
• 推荐、预审、公示发展对象。
• 召开支部大会。
• 填写、审核电子版《入团志愿书》。
• 领取、填写、审核、移交纸质版《入团志愿书》。
• 填报系统、领取团员证，举办入团仪式（院系自行开展）。
• 完成本年度本院系全部团员发展名额。（需完成系统填报）

12月 √ √

团员发展时间线-下半年



三、团员发展流程（1/8）

u年龄：十四周岁以上、二十八周岁以下。

u要求：书面方式。
（使用黑色水笔或钢笔亲自书写，确保格式正确，

无涂改痕迹；具体格式参考下方链接。） 

团组织收到入团申请书后，应当在一个月内派人同

入团申请人谈话，了解基本情况。
（建议由对应团支部的团支书、团支委开展谈话。） 

提交入团申请书

派人谈话

01

02
《入团志愿书》支部大会决议部分

（一）申请入团

* 两个红框内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个月。

《入团申请书》撰写指南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NV6r3Zbn6yM1LdbS-3DiA

* 两个黄框内时间间隔需要大于3个月。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NV6r3Zbn6yM1LdbS-3DiA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NV6r3Zbn6yM1LdbS-3DiA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NV6r3Zbn6yM1LdbS-3DiA


确定和批准入团积极分子

三、团员发展流程 （2/8）

指定培养联系人04

03
（二）确定入团积极分子

05 入团积极分子的教育、培养和考察

• 条件：培养考察期应当达到三个月以上，培养联系人

应与入团积极分子谈心谈话不少于两次。
（培养考察期：从确立为积极分子之日至召开支部大会之日。）

• 政治教育：不少于8学时的团课学习，思政课考评优良
（≥75分）。

（通常45-60分钟计1学时；建议积极利用校团委活动资源。）

• 实践教育：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。

（三）入团积极分子的教育、培养和考察

《入团志愿书》团课学习记录部分

* 团课时间须处于培养考察期内。

• 一到两名团员或党员。

• 团支委在院（系）级团组织

的监督下，召开支委会初步

确定入团积极分子，报院

（系）级团组织审核并备案。



三、团员发展流程 （3/8）

• 对于已完成教育、培养的入团积极分子，组织其

参加团员拟发展对象考试、团纪学习考核，考核

通过后可进行发展对象推荐、预审及公示。

（校团委组织部统一开展考核，并反馈考核通过名单。）

①团员拟发展对象考试：考察时政、党史、团史，

团章等团的【基本知识】，满分100分，占比80%。

②团纪学习及考核：学习相应团课，随后进行考

核，满分100分，占比20%。

（三）入团积极分子的教育、培养和考察

团员拟发展对象考试 团纪学习及考核



三、团员发展流程 （4/8）

• 预审结果应当公示、接受群众监督，公示期

不少于五个工作日。

预审发展对象

确定入团介绍人

（四）确定发展对象

推荐发展对象06
07

公示发展对象08

09
《入团志愿书》入团介绍人意见部分

* 入团介绍人意见需体现申请人
递交入团申请书时间。
* 注意把握字数。

• 两名团员或党员，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，

也可以由团组织指定或者报请相关基层党组

织指定。



三、团员发展流程 （5/8）

填写入团志愿书 

（五）接收新团员

10

支部大会讨论程序
《入团志愿书》填写指南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OIJslLC64Vm3nOSVnMDlrQ

• 公示完成后，组织发展对象填写电子版《入团志愿书》，

交由入团介绍人填写入团介绍人意见，经团支委检查合

格后，提交支部大会讨论。

（《入团志愿书》填写指南请见下方链接。）

支部大会讨论11
• 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，团支部书记应及时填写支部大会

决议，连同入团介绍人意见报院（系）级团组织审批。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OIJslLC64Vm3nOSVnMDlrQ


三、团员发展流程 （6/8）

基层团(工)委审批、县级以上团委备案

审批结果反馈

• 要求：团（工）委对团支部上报的接收新团员的决

议应当在一个月内审批，并报县级以上团委备案。

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审批时间，但不得超过

三个月。

（五）接收新团员

12

13
* 红框内时间与支部大会时间间隔
不得超过3个月。

《入团志愿书》上级团委审批意见部分

• 院（系）级团组织审核通过后，填写上级团委审批

意见，将填写完整的电子版《入团志愿书》统一报

送至校团委组织部（邮箱：xtwzzb@bnu.edu.cn）

审核。

• 团支部应当及时将审批结果通知本人并在支部大会上宣布。



三、团员发展流程 （7/8）

（五）接收新团员

• 电子版《入团志愿书》审核无误后，携带纸质盖章后的《关于申

领<入团志愿书>的函》，领取纸质版《入团志愿书》，于发展

对象填写完毕后提交至校团委组织部（办公室：学十六南侧102

办公室）审核。

• 纸质版《入团志愿书》审核无误后，将其扫描为PDF文件，及时
上传北京共青团线上系统。

关于申领《入团志愿书》的函

注：

u 材料需严格按照团员编号分配情况发放至团员。

u 入团志愿书与入团申请书严禁雷同。

u 《入团申请书》与《入团志愿书》一并提交。同时，可携带团员

一寸照片（底色不限），领取团员证。



三、团员发展流程 （8/8）

入团仪式

• 纸质档案：《入团申请书》、《入团志愿书》由校团委组织部统一送至档案馆，存入

学生人事档案；团员证由各院系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即可。

（五）接收新团员

档案管理

14

15

• 被批准入团的同学，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起取得团籍、计算团龄，并交纳团费。

• 电子档案：经审批同意后一个月内，应当在“智慧团建”系统中建立新团员电子档案。

• 入团仪式由各院（系）级团组织自行开展。

• 新团员必须参加入团仪式，在团旗下进行入团宣誓。



四、申报团员发展计划

注：

① 团员发展名额按【自然年】统计计算。

② 具体名额于每年春季学期告知院系级团委书记，原则上申报名额都可以满足。

u申报时间：每年11-12月，统计当前各院系青年和团员信息，申报下一年份团员发展计划。

u申报依据：历年发展情况及本年度（尤其是秋季学期）入团积极分子储备数。

发展团员计划表



五、联系方式

u办公时间：工作日 08:00-11:30，14:00-17:30

u办公地点：学16楼南侧一层 校团委102办公室

u联系电话：010-58802178

u邮箱：xtwzzb@bnu.edu.cn


